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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6 年 01 月 20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收益分配情况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运营管理机构已对季度报告中的相关披露事项进行确认，不存在异议。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5 年 10 月 0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不动产基金产品概况

2.1 不动产基金产品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红土创新深圳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红土创新深圳安居 REIT

场内简称 红土创新深圳安居 REIT

基金代码 180501

交易代码 18050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 年 8 月 22 日

基金管理人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基金合同生效日(含该日)起至 2088 年 6 月 25 日(含该日)，

但可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的条件或方式提前终止或续期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22 年 8 月 31 日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

本基金通过不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持有不动产项目公司全

部股权及间接持有由项目公司直接持有的不动产资产，资产

支持证券将根据实际情况追加对项目公司的权益性或债性投

资。基金管理人主动运营管理基础设施项目，以获取不动产

项目运营收入等稳定现金流及不动产项目增值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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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一）不动产项目投资策略

1、专项计划投资策略

专项计划投资的不动产项目包括：安居百泉阁项目、安居锦

园项目、保利香槟苑项目、凤凰公馆项目及因本基金扩募或

其他原因所持有的其他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中国证

监会其他规定的不动产项目；

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并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

效决议的前提下，项目公司股东可以对外申请并购贷款收购

不动产项目或对外申请经营性贷款。针对并购贷款和经营性

贷款，可以以项目公司自有资产为债权人设定抵押、质押等

担保。

2、不动产项目的购入与出售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审慎论证宏观经济因素、深圳市发展情况、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行业环境及竞争格局情况、以及其他可比投资资

产项目的风险和预期收益率来判断专项计划间接持有的不动

产资产当前的投资价值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

本基金将深入调研项目公司所持不动产资产的基本面情况，

通过合适的估值方法评估其收益状况和增值潜力、预测现金

流收入的规模和建立合适的估值模型，对于已持有和拟投资

的项目进行价值评估，在此基础上判断是否购入或出售。

对拟购入的不动产项目，基金管理人将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

在基金管理人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聘请其他中

介机构对不动产项目的购入提供专业服务。对于拟出售已持

有的不动产项目，基金管理人还将在评估其收益状况和增值

潜力的基础上，合理考量交易程序和交易成本，评估不动产

项目出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制定不动产项目出售方案并负

责实施。

3、不动产项目运营管理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主动履行不动产项目运营管理职责，并有权

聘请具备丰富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动产运营管理经验的运营管

理机构根据基金合同、《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承担不动

产项目运营管理职责，通过主动管理，积极提升不动产项目

的运营业绩表现。本基金关于不动产项目的具体运营管理安

排详见招募说明书第十八部分“不动产项目运营管理安排”。

4、不动产项目的更新改造策略

基金管理人聘请运营管理机构根据不动产项目的特性制定和

实施不动产项目的更新计划，确保不动产项目处于良好可使

用状态。对于可显著提升不动产项目使用效益，提升不动产

项目收益的改造事宜，基金管理人将综合考虑投入产出比，

审慎决策。在基金管理人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亦

可聘请其他中介机构对不动产项目的更新改造提供专业服

务。

（二）基金扩募收购策略

本基金存续期内，本基金将寻求并购符合本基金投资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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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的其他优质保障性租赁住房类型的不动产资产，并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通过基金扩募资金投资于新的资产支持证

券或继续认购原有资产支持证券扩募后份额的方式实现资产

收购，以扩大本基金的基础资产规模、分散化基础资产的经

营风险、提高基金的资产投资和运营收益。

本基金存续期间扩募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公募基金运

作办法》第四十条以及基金合同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注册等程

序，并在履行变更注册程序后，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

票表决。在变更注册程序履行完毕并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通过后，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

相关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启动扩募发售工作。在基金管理人认

为必要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聘请其他中介机构对基金的

扩募提供专业服务。

（三）基金投资策略

1、固定收益资产投资策略

在本基金存续期间，本基金投资专项计划以外的剩余资产，

应当投资于利率债、 AAA 级信用债，或货币市场工具。

在不影响基金当期收益分配的前提下，本基金将采用持有到

期策略构建投资组合，以获取相对确定的目标收益。本基金

将对利率债、AAA 级信用债或货币市场工具的持有期收益进行

比较，确定优先配置的资产类别，并结合各类利率债、AAA 级

信用债或货币市场工具的市场容量，确定配置比例。本基金

将对整体利率债、AAA 级信用债或货币市场工具的资产投资组

合久期做严格管理和匹配，完全配合基金合同期限内的允许

范围。

2、基金的融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将审慎判断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总体资金需

求，通过基金扩募和对外借款等各种融资方式、融资条件、

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的比较，综合考虑适用性、安全性、收

益性和可得性，合理选择融资方式，使得基金整体杠杆水平

符合本基金及监管上限要求，并使得基金设施基金的融资金

额、融资期限和融资成本处于适当水平，最大限度降低利率

及再融资风险。

3、其他事项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

理人在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认可的适当程序后，可以将

其纳入投资范围。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在存续期内主要投资于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全部份

额，以获取不动产运营收益并承担不动产项目价格波动，本

基金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等有不同的风

险收益特征，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

币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收益分配政策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应当将 90%以上的

合并后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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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 1 次；若

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

配权。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深创投红土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机构 深圳市房屋租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2 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不动产项目名称：安居百泉阁项目

项目公司名称 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

不动产项目业态 保障性租赁住房

不动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提供住房租赁服务

不动产项目地理位置 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片区，地处侨香三道与安托

山六路交汇处

不动产项目名称：安居锦园项目

项目公司名称 深圳市安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

不动产项目业态 保障性租赁住房

不动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提供住房租赁服务

不动产项目地理位置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片区，地处田西路与宝田路交

汇处以东

不动产项目名称：保利香槟苑项目

项目公司名称 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

不动产项目业态 保障性租赁住房

不动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提供住房租赁服务

不动产项目地理位置 深圳市大鹏新区，坐落于大鹏办事处鹏飞路南侧

不动产项目名称：凤凰公馆项目

项目公司名称 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

不动产项目业态 保障性租赁住房

不动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提供住房租赁服务

不动产项目地理位置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坐落于碧沙北路以西龙

勤路以南

2.3 不动产基金扩募情况

无。

2.4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

项目 基金管理人 运营管理机构

名称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房屋租赁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

事务负责

姓名 殷喆 庄立川

职务 督察长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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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5-33011858、电

子邮箱：yinz@htcxfund.com

联系电话：0755-83080401、

电子邮箱：

zhuanglic@szrcaj.com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

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

路 1005 号益田大厦 A 栋、B

栋裙楼 401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066 号

深创投广场 48 层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

路 1005 号益田大厦 A 栋、B

栋裙楼 401

邮政编码 518048 518000

法定代表人 何琨 彭立军

2.5 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项目 基金托管人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深创投红土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

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

1066 号深创投广场

4806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

道 1066 号深创投广场

48 层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邮政编码 518040 518048 518040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何琨 王兴海

§3 主要财务指标和不动产基金运作情况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5 年 10 月 1 日 -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本期收入 14,240,471.02

2.本期净利润 6,017,795.13

3.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839,672.24

4.本期现金流分派率（%） 0.68

5.年化现金流分派率（%） 2.70

注：：1、“本期收入”、“本期净利润”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指基金合并报表

层面的数据。

2、“本期收入”指基金合并利润表中的本期营业收入、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其他收入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总和。

3、本期现金流分派率为报告期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年化现金流分派率指截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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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累计可供分配金额年化后计算的现金流分派率。现金流分派率不等同于基金的收益率。

3.2 其他财务指标

无。

3.3 不动产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3.3.1 本报告期的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可供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12,014,257.84 0.0240 -

本年累计 47,674,862.56 0.0953 -

3.3.2 本报告期的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实际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12,124,917.45 0.0243

对应所属期间为 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本年累计 47,694,728.80 0.0954

对应所属期间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注：无。

3.3.3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本期合并净利润 6,017,795.13 -

本期折旧和摊销 5,362,126.11 -

本期利息支出 - -

本期所得税费用 1,877.45 -

本期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1,381,798.69 -

调增项

1-应收和应付项目的变动 529,242.95 -

2-使用以前期间预留的运营费

用
2,196,157.01 -

调减项

1-重大资本性支出 -67,13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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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可预见费用预留 -175,000.00 -

3-未来合理期间内的运营费用 -1,850,810.28 -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 12,014,257.84 -

注：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包括预留重大资本性支出、不可预见费用及未来合理期间内的运营

费用。其中，预留重大资本性支出主要拟用于不动产资产的大修支出及更新改造支出，基于本基

金管理人的审慎判断，本基金对投资性房地产的重大资本性支出按照各不动产项目住宅面积 2元/

平方米/年进行预留，对应本报告期内预留金额为人民币 67,130.54 元；不可预见费用主要拟用于

不可预见的项目支出，对应本报告期内预留金额为人民币 175,000.00 元；未来合理期间内的运营

费用包括未来合理期间内需要支付的本期管理人报酬、托管费、中介机构费及税费等。

3.3.4 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化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无。

3.3.5 设置未来合理支出相关预留调整项的原因，上年同期未来合理支出相关预留调

整项的前期设置金额与实际使用金额差异超过 10%的原因及合理性

基于本基金管理人的审慎判断，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包括预留资本性支出、不可预见费

用及未来合理期间内的运营费用。其中，预留资本性支出主要拟用于不动产资产的大修支出及更

新改造支出，不可预见费用主要拟用于不可预见的项目支出，未来合理期间内的运营费用拟用于

未来合理期间内应付的管理人报酬、托管费、中介机构费及税费等。上述预留金额将根据相应协

议约定以及实际发生情况支付。

上年同期本基金预留资本性支出金额为人民币 72,089.06 元，预留不可预见费用金额为人民

币 175,000.00 元。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未发生不动产更新改造和其他不可预见事项，该部分预

留金额尚未使用。

3.4 报告期内不动产基金费用收取情况的说明

一、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的费用收取情况及依据

本报告期内计提基金管理人管理费 301,657.88 元。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按最近一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年度报告披露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净

值的 0.1%按日计提，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H = E ×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以基金净值为基数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

E 为计提日所在年度的上一自然年度基金年度报告披露的基金净值（若涉及基金扩募导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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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规模变化时，需按照实际规模变化情况对基金净值进行调整，分段计算），特别地，就基金成

立当年，E为基金成立时的募集规模

当年度的按最新一期年度报告披露的基金净值计提的固定管理费总额为该年度每日应计提的

固定管理费相加的总和。

二、报告期内基金托管人的费用收取情况及依据

本报告期内计提基金托管人托管费 30,165.88 元。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最新一期年度报告披露的基金净值的 0.01%（下称“基金托管费”）

计提，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H = E ×0.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计提日所在年度的上一自然年度基金年度报告披露的基金净值（若涉及基金扩募导致基

金规模变化时，需按照实际规模变化情况对基金净值进行调整，分段计算），特别地，就基金成

立当年，E为基金成立时的募集规模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年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于最新一期年度报告出具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划扣。

三、报告期内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的费用收取情况及依据

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管理费 301,657.88 元。

计划管理人的管理费按最近一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年度报告披露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净

值的 0.1%按日计提，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H = E ×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计划管理人的管理费

E 为计提日所在年度的上一自然年度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年度报告披露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

金净值（若涉及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扩募导致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规模变化时，需按照实际规模

变化情况对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净值进行调整，分段计算），特别地，就专项计划设立当年，E

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设立时的募集规模

四、报告期内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的费用收取情况及依据

本报告期内计划托管人不收取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的费用。

根据《深创投-深圳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之托管协议》的约定，计划托管人

不收取任何托管费用。

五、报告期内运营管理机构的费用收取情况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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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计提运营管理机构固定管理费 626,456.28 元，计提运营管理机构浮动管理费

69,939.71 元。

（一）按每季度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计提的固定管理费

Z=Q×4%

Z 为每季度以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为基数计提的固定管理费

Q为计提日所对应季度的经基金管理人与计划管理人确认的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

就每年第一至三季度而言，每个自然季度后的第 10 个工作日前，运营管理机构与项目公司核

对上一季度的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由项目公司在每个自然季度结束后的第 20 个工作日前向运营

管理机构支付当季度固定管理费；就每年第四季度而言，项目公司于其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正式出

具后第 10 个工作日前，按照财务审计报告审定金额向运营管理机构支付第四季度固定管理费，第

一至三季度经审计确认的固定管理费与此前项目公司已支付金额如有出入，则按多退少补原则与

第四季度固定管理费同时结算。

当年度的按每季度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计提的固定管理费总额为该年度每季度应计提的固定

管理费相加的总和。

（二）浮动管理费

浮动管理费系指以每一项目公司该自然年度的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为基数并结合该项目公司

不动产资产运营业绩目标计算的费用。为免疑义，当“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按本条约定作为浮

动管理费的计算依据时，指项目公司实收到账的“因不动产资产的运营、管理而取得的收入”（包

括但不限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住宅租金收入、配套商业设施租金/运营收入、配套停车场停车费

收入、广告位租金收入、临时摊位租金/运营收入；因不动产资产的合法运营、管理而产生的其他

收入）金额，且包含项目公司因取得该等收入而依法应当缴纳的各项税费（含销项增值税）。

浮动管理费总额为针对每一项目公司计算的浮动管理费相加之和。

其中，运营业绩目标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1、第一、二个自然年度的运营业绩目标确定方式

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设立日所在当个自然年度及下一个自然年度，该项目公司不动产项目

运营业绩目标以本基金设立时《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报告及审核报告》中记载的该自然年度（就基

金设立日所在当个自然年度而言，基金设立时《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报告及审核报告》对应的测算

期间为当年度 7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对应的预测运营收入（含税）为准。

其中，基金设立日所在自然年度剩余期限不动产项目运营业绩目标进一步按以下规则进行推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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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设立日所在自然年度剩余期限指自基金设立日起（含当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含

当日）的期间，即“2022 年度运营期间”。

2022 年度运营期间的不动产项目运营业绩目标以基金设立时《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报告及审核

报告》所列的 2022 年 7 月 1日（含当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含当日）期间（下称“2022 下

半年”）运营收入预测值为基准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就某一不动产项目而言，

2022 年度运营期间的不动产项目运营业绩目标=2022 下半年运营收入基准值×（2022 年度运

营期间实际天数/184 天）

上述公式，同样适用于某一不动产项目 2022 年度运营期间的运营收入明细项目、运营支出及

其明细项目的预算金额计算。

2、自第三个自然年度起的运营业绩目标确定方式

自第三个自然年度起，项目公司每年的运营业绩目标为以上一个自然年度 12 月 31 日为基准

日的评估报告（如果没有以该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则为基准日在 12 月 31 日之前且距离 12 月

31日最近的评估报告）所记载的按照收益法进行估值时采用的当年度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水平（含

税）。

基金管理人和计划管理人应共同确认每年的运营业绩目标具体金额。

浮动管理费计算方式如下：

浮动管理费累进计算。如任一项目公司不动产资产年度运营收入（含税）超过该项目公司该

年度运营业绩目标，则该项目公司不动产资产年度运营收入（含税）处于该年度运营业绩目标的

100%-125%区间的 13%作为浮动管理费；进一步，如该项目公司不动产资产年度运营收入（含税）

超过该年度运营业绩目标的 125%，则该项目公司不动产施资产年度运营收入（含税）处于该年度

运营业绩目标的 125%-150%区间的 25%作为浮动管理费；再进一步，如该项目公司不动产资产年度

运营收入（含税）超过该年度运营业绩目标的 150%，则该项目公司不动产资产年度运营收入（含

税）超过 150%部分的 45%作为浮动管理费，具体累进计算比例如下所示：

区间

项目公司不动产资产年度运营收入（含税且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为 A，对应年度运营业绩

目标为 X 累进计算比例

A≤X 0

100%X＜A≤125%X 13%

125%X＜A≤150%X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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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0%X 45%

§4 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

4.1 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的运营情况

4.1.1 对报告期内重要不动产项目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持有安居百泉阁项目、安居锦园项目、保利香槟苑项目和凤凰公馆项目 4个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分别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大鹏新区和坪山区，运营起始时间分别为 2022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2020 年 7 月和 2020 年 11 月。不动产项目建筑面积合计 13.47 万平方米，

共计 1,83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9 间商铺以及 510 个停车位。其中，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安居百泉阁项目 594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9 间商铺及 294 个停车位物业产权；深圳市安

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安居锦园项目 36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及 216 个停车位物业产权；深圳市

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保利香槟苑项目 21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凤凰公馆项目 666 套保障

性租赁住房物业产权。

本报告期，本基金持有的不动产资产完成总收入 14,123,814.74 元，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租

金收入 13,527,773.14 元，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343,381.06 元，配套停车场租金收入 252,660.54

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按建筑面积占比，安居百泉阁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率为 95.96%、

配套商业出租率为 76.96%、配套停车场出租率为 100%；安居锦园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率为

99.25%、配套停车场出租率为 100%；保利香槟苑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率为 94.65%；凤凰公馆

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率为 98.82%。截至本报告期末，保障性租赁住房整体出租率为 97.56%，

租金收缴率为 99.96%。

4.1.2 报告期以及上年同期不动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方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1
报告期末住宅

可供出租面积
住宅可供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134,261.07 134,261.07 0.00

2
报告期末住宅

实际出租面积
住宅实际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130,938.38 129,286.65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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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告期末住宅

出租率

住宅实际出租面积/住宅

可供出租面积*100%
% 97.56 96.29 1.32

4
报告期末住宅

租金收缴率

住宅实收租金/住宅应收

租金*100%
% 99.96 99.89 0.07

5
报告期末商铺

可供出租面积
商铺可供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414.11 414.11 0.00

6
报告期末商铺

实际出租面积
商铺实际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318.69 389.77 -18.24

7
报告期末商铺

出租率

商铺实际出租面积/商铺

可供出租面积*100%
% 76.96 94.12 -18.23

8
报告期末商铺

租金收缴率

商铺实收租金/商铺应收

租金*100%
% 97.27 97.85 -0.59

9

报告期末停车

场可供出租车

位个数

停车场可供出租车位的

个数
个 510 510 0.00

10

报告期末停车

场实际出租车

位个数

停车场实际出租车位的

个数
个 510 510 0.00

11
报告期末停车

场出租率

实际出租车位个数/期末

可供出租车位个数*100%
% 100 100 0.00

12
报告期末停车

场租金收缴率

停车场实收租金/停车场

应收租金*100%
% 100 100 0.00

4.1.3 报告期及上年同期重要不动产项目运营指标

不动产项目名称：序号：1 项目名称：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保障性租赁住房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1
报告期末可供

出租面积
可供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39,301.32 39,301.32 0.00

2
报告期末实际

出租面积
实际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37,713.86 37,660.42 0.14

3
报告期末出租

率

实际出租面积/可供出租

面积*100%
% 95.96 95.82 0.15

4

报告期末平均

租金单价（含

税）

Σ单套房间月租金/Σ单

套房间计租面积

元/平方

米/月
61.09 60.73 0.59

5
报告期末租金

收缴率

住宅实收租金/住宅应收

租金*100%
% 99.99 10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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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告期末加权

平均剩余租期

Σ租约i的剩余租期*租

约i的租约面积/租约总

面积

天 790 60 1,216.67

注：本报告期末加权平均剩余租期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730 天。相关数据变动主要由于住宅租赁合

同集中到期续签，续签租期为 3 年。

不动产项目名称：序号：2 项目名称：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商铺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1
报告期末可供

出租面积
可供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414.11 414.11 0.00

2
报告期末实际

出租面积
实际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318.69 389.77 -18.24

3
报告期末出租

率

实际出租面积/可供出租

面积*100%
% 76.96 94.12 -18.23

4

报告期末平均

租金单价（含

税）

Σ单套商铺月租金/Σ单

套商铺计租面积

元/平方

米/月
391.48 366.79 6.73

5
报告期末租金

收缴率

商铺实收租金/商铺应收

租金*100%
% 97.27 97.85 -0.59

6
报告期末加权

平均剩余租期

Σ租约i的剩余租期*租

约i的租约面积/租约总

面积

天 815 363 124.52

注：本报告期末加权平均剩余租期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452 天。相关数据变动主要由于新签商铺租

赁合同及部分商铺租赁合同集中到期续签，续签租期为 3 年。

不动产项目名称：序号：3 项目名称：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停车场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1
报告期末可供

出租个数
可供出租的停车位个数 个 294 294 0.00

2
报告期末实际

出租个数
实际出租的停车位个数 个 294 294 0.00

3
报告期末出租

率

（实际出租停车位个数/

可供出租停车位个数）

*100%

% 100.0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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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告期末平均

租金单价（含

税）

Σ单个停车位月租金/Σ

单个停车位计租个数
元/个/月 180.00 180.00 0.00

5
报告期末租金

收缴率

（实收停车位租金/应收

停车位租金）*100%
% 100.00 100.00 0.00

6
报告期末加权

平均剩余租期
租约剩余租期 天 59 59 0.00

不动产项目名称：序号：4 项目名称：深圳市安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保障性租赁住房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1
报告期末可供

出租面积
可供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26,948.60 26,948.60 0.00

2
报告期末实际

出租面积
实际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26,746.08 25,837.05 3.52

3
报告期末出租

率

实际出租面积/可供出租

面积*100%
% 99.25 95.88 3.51

4

报告期末平均

租金单价（含

税）

Σ单套房间月租金/Σ单

套房间计租面积

元/平方

米/月
46.65 45.06 3.53

5
报告期末租金

收缴率

住宅实收租金/住宅应收

租金*100%
% 99.90 99.92 -0.02

6
报告期末加权

平均剩余租期

Σ租约i的剩余租期*租

约i的租约面积/租约总

面积

天 789 60 1,215.00

注：本报告期末加权平均剩余租期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729 天。相关数据变动主要由于住宅租赁合

同集中到期续签，续签租期为 3 年。

不动产项目名称：序号：5 项目名称：深圳市安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停车场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1
报告期末可供

出租个数
可供出租的停车位个数 个 216 216 0.00

2
报告期末实际

出租个数
实际出租的停车位个数 个 216 21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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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告期末出租

率

（实际出租停车位个数/

可供出租停车位个数）

*100%

% 100.00 100.00 0.00

4

报告期末平均

租金单价（含

税）

Σ单个停车位月租金/Σ

单个停车位计租个数
元/个/月 180.00 180.00 0.00

5
报告期末租金

收缴率

（实收停车位租金/应收

停车位租金）*100%
% 100.00 100.00 0.00

6
报告期末加权

平均剩余租期
租约剩余租期 天 59 59 0.00

不动产项目名称：序号：6 项目名称：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保利香槟苑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1
报告期末可供

出租面积
可供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16,457.28 16,457.28 0.00

2
报告期末实际

出租面积
实际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15,577.21 14,941.42 4.26

3
报告期末出租

率

实际出租面积/可供出租

面积*100%
% 94.65 90.79 4.25

4

报告期末平均

租金单价（含

税）

Σ单套房间月租金/Σ单

套房间计租面积

元/平方

米/月
17.76 16.74 6.09

5
报告期末租金

收缴率

住宅实收租金/住宅应收

租金*100%
% 99.95 99.92 0.03

6
报告期末加权

平均剩余租期

Σ租约i的剩余租期*租

约i的租约面积/租约总

面积

天 529 718 -26.32

不动产项目名称：序号：7 项目名称：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凤凰公馆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

日至2024年12

月31日)/上年

同期末(2024

年12月31日)

同比（%）

1
报告期末可供

出租面积
可供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51,553.87 51,553.87 0.00

2
报告期末实际

出租面积
实际出租的面积 平方米 50,946.23 50,847.76 0.19

3
报告期末出租

率

实际出租面积/可供出租

面积*100%
% 98.82 98.63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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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告期末平均

租金单价（含

税）

Σ单套房间月租金/Σ单

套房间计租面积

元/平方

米/月
17.19 17.20 -0.06

5
报告期末租金

收缴率

住宅实收租金/住宅应收

租金*100%
% 99.99 100.00 -0.01

6
报告期末加权

平均剩余租期

Σ租约i的剩余租期*租

约i的租约面积/租约总

面积

天 484 780 -37.95

注：本报告期末加权平均剩余租期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296 天。相关数据变动主要由于部分住宅租

赁合同于 2024 年三季度集中到期续签，续签租期为 3 年。

4.1.4 其他运营情况说明

无。

4.1.5 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经营风险、行业风险、周期性

风险

无。

4.2 不动产项目运营相关财务信息

4.2.1 不动产项目公司整体财务情况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总资产 974,588,854.65 993,477,654.97 -1.90

2 总负债 706,080,838.78 704,547,317.44 0.22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营业收入 14,123,814.74 13,229,641.21 6.76

2 营业成本/费用 20,312,653.68 18,435,986.52 10.18

3 EBITDA 12,645,033.64 12,086,805.45 4.62

4.2.2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负债科目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元）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末变动（%）

主要资产科目

1 投资性房地产 373,532,104.31 380,753,992.43 -1.90

主要负债科目

2 长期借款 291,550,299.71 291,550,299.71 0.00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2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元）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末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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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产科目

1 投资性房地产 241,405,791.81 246,073,143.33 -1.90

主要负债科目

2 长期借款 188,422,709.01 188,422,709.01 0.00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3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元）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末变动（%）

主要资产科目

1 投资性房地产 254,941,148.70 259,870,193.46 -1.90

主要负债科目

2 长期借款 195,854,029.76 195,854,029.76 0.00

4.2.3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收入比

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收入比

例（%）

1 住宅收入 6,919,713.48 93.40 6,316,817.30 92.76 9.54

2 商铺收入 343,381.06 4.63 347,543.09 5.10 -1.20

3
停车场收

入
145,651.38 1.97 145,651.38 2.14 0.00

4 其他收入 - - - - -

5
营业收入

合计
7,408,745.92 100.00 6,810,011.77 100.00 8.79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2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收入比

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收入比

例（%）

1 住宅收入 3,416,445.88 96.96 3,213,130.35 96.78 6.33

2
停车场收

入
107,009.16 3.04 107,009.16 3.22 0.00

3 其他收入 - - - - -

4
营业收入

合计
3,523,455.04 100.00 3,320,139.51 100.00 6.12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3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构成

本期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金额同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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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收入比

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收入比

例（%）

1
凤凰公馆住

宅收入
2,417,840.46 75.76 2,409,928.43 77.81 0.33

2
保利香槟苑

住宅收入
773,773.32 24.24 687,270.34 22.19 12.59

3 其他收入 - - - - -

4
营业收入合

计
3,191,613.78 100.00 3,097,198.77 100.00 3.05

4.2.4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构成

本期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成本

比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成本

比例（%）

1
投资性房地

产折旧
1,805,472.03 17.97 1,805,472.03 13.62 0.00

2
运营管理服

务费
314,791.61 3.13 280,979.48 2.12 12.03

3 管理费用 32,256.51 0.32 34,323.18 0.26 -6.02

4 利息费用 7,500,888.26 74.65 11,097,490.97 83.71 -32.41

5 税金及附加 360,711.09 3.59 15,019.82 0.11 2301.57

6
其他成本/

费用
33,803.65 0.34 23,412.96 0.18 44.38

7
营业成本/

费用合计
10,047,923.15 100.00 13,256,698.44 100.00 -24.20

注：1、利息费用为股东借款利息，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32.41%，主要是由于利息支出根据项目公

司现金流情况进行调整产生的变动，该项变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本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301.57%，主要是由于安居百泉阁项目房产税三年免

税期已结束，本期较上年同期房产税增加产生的变动。

3、本期其他成本/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44.38%，主要是由于日常维修费的增加产生的变动。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2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构成

本期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成本比

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成本比

例（%）

1
投资性房地

产折旧
1,166,837.88 23.55 1,166,837.88 30.7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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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营管理服

务费
199,476.48 4.03 143,444.40 3.78 39.06

3 管理费用 32,075.48 0.65 30,541.45 0.81 5.02

4 利息费用 3,320,989.39 67.02 2,096,006.44 55.29 58.44

5 税金及附加 227,060.28 4.58 347,264.54 9.16 -34.61

6
其他成本/费

用
8,992.01 0.18 6,814.87 0.18 31.95

7
营业成本/费

用合计
4,955,431.52 100.00 3,790,909.58 100.00 30.72

注：1、利息费用为股东借款利息，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58.44%，主要是由于利息支出根据项目公

司现金流情况进行调整产生的变动，该项变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本期运营管理服务费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9.06%，主要是由于租金收入增长使得运营管理

服务费同步增长以及本年度运营管理机构超额完成运营业绩目标计提了年度浮动管理费。

3、本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34.61%，主要是由于安居锦园项目本期个人租赁合同

签署占比较上年同期增加，房产税减按租金收入适用 4%的税率缴纳，使得税金下降。

4、本期其他成本/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1.95%，主要是由于日常维修费的增加产生的变动。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3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

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成本比

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成本比

例（%）

1
投资性房地

产折旧
1,232,261.19 23.21 1,232,261.19 90.16 0.00

2
运营管理服

务费
142,709.26 2.69 127,394.23 9.32 12.02

3 管理费用 40,566.04 0.76 31,025.87 2.27 30.75

4 利息费用 3,693,649.63 69.57 -224,550.44 -16.43 -1744.91

5 税金及附加 165,274.66 3.11 180,151.26 13.18 -8.26

6
其他成本/

费用
34,838.23 0.66 20,418.75 1.49 70.62

7
营业成本/

费用合计
5,309,299.01 100.00 1,366,700.86 100.00 288.48

注：1、利息费用为股东借款利息，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744.91%，主要是由于利息支出根据项目

公司现金流情况进行调整产生的变动，该项变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本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0.75%，主要是由于财税服务费的增加产生的变动。

3、本期其他成本/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70.62%，主要是由于日常维修费的增加产生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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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5年10月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

指标数值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毛利率是衡量盈利能力

的指标。毛利率=毛利润/

营业收入*100%

% 70.94 69.03

2
息税折旧摊销

前净利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净利率=

（净利润+所得税费用+

利息费用+计入本期损益

的折旧和摊销）/营业收

入

% 90.92 95.84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2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5年10月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

指标数值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毛利率是衡量盈利能力

的指标。毛利率=毛利润/

营业收入*100%

% 60.98 60.34

2
息税折旧摊销

前净利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净利率=

（净利润+所得税费用+

利息费用+计入本期损益

的折旧和摊销）/营业收

入

% 87.45 84.67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3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5年10月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10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

指标数值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毛利率是衡量盈利能力

的指标。毛利率=毛利润/

营业收入*100%

% 55.96 55.57

2
息税折旧摊销

前净利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净利率=

（净利润+所得税费用+

利息费用+计入本期损益

的折旧和摊销）/营业收

入

% 88.60 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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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动产项目公司经营现金流

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归集、管理、使用以及变化情况

不动产项目公司运营的资产类型均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三家项目公司分别开立了一个运营收

支账户，三个账户均受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监管。运营收支账户专门用于接收

专项计划发放的借款（如有）、增资款项（如有）、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以及承租人/运营客户支

付的租赁保证金/运营保证金，并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对外支付相关费用和支出。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持有的深圳市安居百泉阁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安居锦园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居鼎吉管理有限公司，合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共计 12,568,508.96 元。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共计 15,394,275.70 元，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共计 14,758,940.14

元，取得利息收入收到的现金共计 15,173.97 元，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共计

620,161.59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共计 2,825,766.74 元，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共计 39,248.88 元，支付的各项税费共计 2,302,242.90 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共

计 484,274.96 元。截至本报告期末，项目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9,940,170.71 元；货币基金账户

余额为 27,385,065.25 元，本报告期投资收益为 98,596.01 元。

上年同期项目公司合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共计 14,318,643.77 元。其中，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共计 14,743,438.85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共计 1,669,338.82 元。

4.3.2 来源于单一客户及其关联方的现金流占比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单一租赁面积及现金流占比超过 10%的承租人有一家，为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

司。租赁安居百泉阁项目 18,041.77 平方米，占项目可租赁面积的 45.43%，占合计可租赁总面积

的 13.40%;报告期内的租赁收入为 3,063,896.28 元,占项目租赁收入的 41.36%，占合计租赁总

收入的 21.69%。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福田区，历史履约情况良好，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福田区政府根据企业引进政策，为其配租多套保租房供其使用，房屋最终入住人均是单位的雇员

中符合配租条件且经深圳市、区住建部门认可的个人，穿透收入来源分散。不动产项目收入来源

持续稳定。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承租安居百泉阁项目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系根据配租程序，由

福田区住建局确定配租结果，租金价格按住建部门确定的租金标准执行，定价依据充分、公允，

相关程序合法合规。

4.3.3 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影响未来项目正常现金流的重大情况与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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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之外的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不动产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之外

的投资组合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3 货币资金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779,227.05 100.00

4 其他资产 - -

5 合计 1,779,227.05 100.00

5.2 其他投资情况说明

无。

§6 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6.1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使用有关情况说明

原始权益人控股股东或者关联方严格遵守基金合同约定、公开承诺、回收资金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制定了《深圳市安居集团有限公司保障性租赁住房 REIT 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按承诺用途规范使用回收资金，严格执行回收资金使用直报制度，并将使用等有关

情况向社会公开。

截至 2024 年 1 季度末，原始权益人净回收资金已使用完毕。有关情况说明详见《红土创新深

圳人才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4 年年度报告》之“6.1 原始权益人

回收资金使用有关情况说明”。

§7 不动产基金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不动产项目运营

或投资管理年限

不动产项目运营或

投资管理经验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裴颖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2 年 8

月 22 日
- 11 年

曾先后任职于中国

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稽核监

察项目中心、长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部。现担任红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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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创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础设施投

资部基金经理，具有

5年以上不动产项

目投资管理经验。

皮姗姗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2 年 8

月 22 日
- 9 年

注册会计师、税务

师、中级会计师，曾

先后任职于盐田港

国际资讯有限公司

财务部、深圳市坪山

安居有限公司财务

部。现担任红土创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投资部基

金经理，具有 5 年以

上不动产项目运营

管理经验。

学士

胡定雨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4 年 8

月 26 日
- 8 年

PMP、中级经济师，

曾先后任职于华润

置地华南大区商业

创新业态发展部和

城市建设运营事业

部、华润置地华西大

区成都公司东安湖

大运场馆事业部、华

润置地东北大区大

连公司工程管理部、

华润置地深圳大区

城市运营事业部。现

担任红土创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基础

设施投资部基金经

理，具有 5 年以上

不动产运营管理经

验。

硕士

§8 不动产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不动产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报告期期间不动产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

报告期期末不动产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9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不动产基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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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

不动产基金份额
1,250,000.00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

不动产基金份额
1,250,000.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不动产

基金份额占总份额比例（%）
0.250

§10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11 备查文件目录

11.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红土创新深圳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

文件

（2）红土创新深圳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红土创新深圳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5）报告期内红土创新深圳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

各项公告的原稿

11.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11.3 查阅方式

（1）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2）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

务电话：4000603333（免长途话费）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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